
为指导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
〔2016〕5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国办发〔2017〕82号）要求，制订本
规定。

052018年4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王靖宁 电话：87138095 Email：1968896363@qq.com04 特别报道

认真开展污染源普查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技术规定

一、目的
摸清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

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生活源锅炉和入河（海）
排污口等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建
立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基本单位
名录，为全面实施普查做好准备。

二、原则和要求
按照“应查尽查、不重不漏”的

原则，对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全
部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生活源锅炉和入河（海）排污口
逐一开展清查。

登记地址和生产地址不在同一
区域的，按照生产地址进行清查登记。

有多个生产地址的工业企业或
产业活动单位，按照不同生产地址
的清查顺序依次编号并分别进行清
查登记。

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按照地
域管辖权限分别进行清查登记。

同一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同时涉
及工业生产、规模化畜禽养殖或集
中式污染治理的，分别归入相应类
别进行清查登记。

地方各级普查机构可根据需要
扩大清查范围或增加清查内容。

三、对象、范围和内容
（一）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GB/

T4754—2017）中采矿业、制造业以
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的全部工业企业，包括经有关部
门批准的各类工业企业，以及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工业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或可能产生污染的
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新建的
企业或单位，已验收的和尚未验收
但已造成事实排污的均须纳入清查
范围。

清查内容包括工业企业或产业
活动单位名称、运行状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生产地
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行业类别。

对于可能伴生天然放射性核素
的 8 类重点行业 15 个类别矿产采
选、冶炼和加工产业活动单位需对原
料、产品和固体废物的放射性水平开
展初测，具体矿产类别、行业范围、筛
查标准和监测规定详见《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伴生放射性矿普查监测
技术规定》（国污普〔2018〕1号）。

对于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中的
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包括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
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跨境经济
合作区、以及其他类型开发区等进

行资料登记。登记内容包括工业园区

名称、管理机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养殖规模为生猪年出栏量≥

500 头、奶牛年末存栏量≥100 头、

肉牛年出栏量≥50 头、蛋鸡年末存

栏量≥2000 羽、肉鸡年出栏量≥

10000 羽的全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

清查内容包括养殖场名称、运

行状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

机构代码）、养殖场地址、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养殖种类及规模。

（三）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包括集中处理处置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和污水的单位。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

括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

厂以及以其他处理方式处理生活垃

圾和餐厨垃圾的单位。

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

括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理

（处置）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包括危

险废物综合处理（处置）厂、危险废

物焚烧厂、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和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厂等；医疗废物

处理（处置）厂包括医疗废物焚烧厂、

医疗废物高温蒸煮厂、医疗废物化学

消毒厂、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厂等。

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包括城镇

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

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其

中，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指通

过管道、沟渠将乡或村污水进行集

中收集后统一处理的、设计处理能

力 ≥10 吨/日（或 服 务 人 口 ≥100

人，或服务家庭数≥20户）的污水处

理设施或污水处理厂。

清查内容包括设施名称、运行

状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

构代码）、设施地址、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设施类别。

（四）生活源锅炉
详见《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工作的通

知》（环普查〔2017〕188号）。

规模化以下畜禽养殖场、采用

设施农业或工厂化生产方式的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的锅炉纳入生活源锅

炉清查范围。

（五）入河（海）排污口
所有市区、县城和镇区范围内，

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备案）设置

的、或未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备

案）的，通过沟、渠、管道等设施向环

境水体排放污水的入河（海）排污
口。其中，环境水体包括国家或各

级地方政府已划定水功能区、近岸
海域环境功能区，各级地方政府已
确定水质改善目标的江河（含运河、
渠道、水库等）、湖泊和近岸海域等。

清查内容包括入河（海）排污口
名称、编码、类别、地理坐标、设置单
位、规模、类型、污水入河（海）方式、
受纳水体名称。

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废（污）水
的排污口均须纳入入河（海）排污口
清查范围。

四、组织实施
（一）清查准备
国家普查机构根据国家工商、

税务、质检、统计、农业等名录数据

筛查整合得到清查基本单位名录后

分解下发。各级普查机构负责收集

辖区内现有工商、税务、质检、统计、

农业等名录，并与上级分解名录进

行对比，补充完善本级清查基本单

位名录。

按照《关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及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污普〔2017〕10

号）完成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

（二）普查分区
普查小区是组织开展普查工作

的基本地域单元，凡包含有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对象的地域范围，

都须划分普查小区。

普查小区划分原则上按村（居）

民委员会管辖的地域范围确定。对

于坐落在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内或跨

几个行政区域独立设置的各类开发

区、旅游度假区、工矿区、院校区、商

品交易市场等大型经济体，原则上

不单独划分为行政区划以外的普查

小区，按照临近原则归入相近的行

政区域。如确属普查工作需要，且

有独立、完整的地理区域，可单独划

分普查小区，但需报上级普查机构

批准、备案，统一编码。

各级普查机构以目前统计上使

用的行政区划地址代码库为基础，按

村（居）民委员会管辖的地域范围划

分普查小区、确定代码，普查小区对

应 12 位代码。对于个别区域较大、

单位较多的普查小区，可根据工作需

要进一步拆分，并明确边界，在原12

位代码后增加 1 位顺序识别码。发

生较大区划变更或尚未得到区划代

码的，需要按程序向国家普查机构申

请以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所有普查小区都应有完整、封

闭的边界，小区的交界地要具体明

确，可选用道路、河流、建筑物等明

显的地址点标示边界。普查小区边
界线不能交叉，相邻普查小区之间，

不得重叠、遗漏。普查小区边界仅用
于污染源普查工作，不作为各级政府
行政区域划分和行政管理的依据。

对非当地行政管辖，地理范围
跨越行政管辖区域的“飞地”单位，
其普查小区的划分由当地具备管辖
权的上级普查机构统一协调划分。

（三）摸底清查
地方各级普查机构根据普查分

区和清查基本单位名录，组织清查，
明确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负责的区
域范围及清查对象，落实责任。按
小区实地访问、逐户摸底排查，参照
清查基本单位名录册（库），排重补
漏，核实完善清查对象信息，分别填
写《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企
业清查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查表》《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清查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生活源锅炉清查表》《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清查表》

（附 1～5）。按照汇总表式（附 6～
10）进行汇总，并逐级上报。

地方各级普查机构对本行政区
域清查结果进行审核并组织复核。
以复核对象辖区内所有普查小区为
总体，按比例随机抽取部分普查小
区进行复核。地市级普查机构复核
抽样要覆盖所有的区县和所选取的
普查小区样本范围内所有清查对
象；省级普查机构复核抽样要覆盖
所有的地市和所选取的普查小区样
本范围内所有清查对象。抽样比例
和方法另行规定。国家普查机构按
照有关技术规定对全国普查清查结
果开展抽样复核。

（四）清查建库
各级普查机构根据清查结果确

定本级普查基本单位名录，经上级
普查机构审核认定，确定为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对象名
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辐
射监测机构将初测放射性水平达到
筛选标准的伴生放射性矿企业，整
理汇总形成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单位
名录，按照附 11 格式汇总后报省级
普查机构。省级普查机构将本地区
普查单位名录审定后报国家普查机
构。

2017 年度停产的企业或单位，
纳入普查范围；2017 年 12 月 31 日
以前已关闭的企业或单位，不纳入普
查范围。汇总文件统一以“行政区域
名称-清查汇总表名称”命名，以
xlsx、xls、csv格式逐级上报。

为加强对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领导，2017年8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成立永康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16个市级部
门分管负责人组成的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标志着我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正式启动。

2018年 3月 16日，我省召开全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我省污染源普查工作；3月 30日我省又举办了全省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视频培训，我市各镇
（街、区）普查分管领导和农林局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为做好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我市3月30日印发了《永康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方案在上级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我
市实际，确定了16个部门和16个镇（街、区）的职责分工，明确了普查的时点、对象、范围和内容，确定了普查技术路线，我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至此全面推开。

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环保局，并对普查相关内容及相关规定予以整理刊登。

全国污染源普查查什么？怎么查？为什
么查？3 月 29 日，在生态环境部 3 月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
公室主任洪亚雄详细解读了这项被业内称为

“二污普”的工作。

为什么要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

有污染源干净了、管住了，我们的环境才能干

净，所以污染源普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污染源普查是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

态环境家底的一次行动，是重大的国情调查，

也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开展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掌握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

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主要污染物产生、排放

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

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对于准确判断

我国当前环境形势，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

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不断改善环

境质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补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查什么？
首先，要对环境质量进行一个深刻分析，

确定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和敏感污染

物（如某些重金属）有哪些；

第二，根据这些污染物，寻找这些污染物

的排放源；

第三，根据这些污染源，调查它们的基本

信息和活动水平。基本信息包括：在什么地

方，生产什么东西，需要什么原料等；活动水

平包括：生产了多少产品，消耗了多少原料，

排放了多少污染物，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理手

段等。根据基本信息和活动水平，核算它的

污染物排放量，再用污染物排放量倒推，看它

能不能说清楚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

这样就形成了污染源普查的逻辑思路：

由环境质量确认污染物，由污染物追溯污染

源，由污染源来调查它的基本信息和活动水

平，由基本信息和活动水平核算它的排放量，

最后建立排放量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关联，形

成闭合循环。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要达到什

么成果？
第一个成果是获得一套可以反映影响环

境质量的污染物排放源的基本信息、活动水
平和排放水平数据；

第二个成果是形成一套可以动态更新的
污染源名录库，并通过数字地图予以表达。
普查成果最终都要落在一张数字地图上，将
来点击这张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区域，它的污
染源信息都可以表达出来，如在什么地方、生
产什么、排放什么等；

第三个成果是形成一套科学的污染物产
生量和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污染源普查与人
口普查和经济普查不同，它所需要的污染物
产生量和排放量都是计算出来的，如排到水
中的氨氮、化学需氧量，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
氮、二氧化硫等，这些指标都必须通过一套科
学的核算方法才能获得。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普查员

如何组成？
初步估计，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大约

需要60万名左右普查员。
来源一是网格员，现在全国已经有很多

环保网格员或环保管理员，他们对自己负责
区域里的污染源状况比较清楚，有利于摸清
各个网格（即普查小区）的污染源状况。此
外，由于网格员队伍相对稳定，这也能够为今
后普查数据的更新提供直接支持。普查采集
软件留有接口，当网格员发现新的污染源后，
可以通过一定程序将其增补入名录库，这样
就能实现名录库的动态更新；

来源二是在校大中专生，这次污染源普
查要采用先进的手持移动终端，即PDA，大中
专生群体更善于使用这些工具。据统计，现
在在校的大中专生约有 3700 万，如果有 1%
的参与进来，就有 37 万人，再加上网格员，基
本上就能满足60万普查员的人数要求。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如何实现

全覆盖？
就像人口普查关键是查清楚那些非户籍

人口一样，污染源普查最重要的也是搞清楚
那些“散乱污”企业，这些企业在工商、税务部
门往往没有登记，而且污染排放未经治理，是
正规企业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次污染源普查汇集了各个部门的数
据，首先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清洗比对，筛选掉
那些不排污的行业，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等。

下一步是通过清查进行摸排，由各市县
进行。一是去粗存真，就是把清查名单中那
些已经关门、不生产的企业剔除掉，留下
2017 年还在生产的；二是查漏补缺，就是把
不在名单中的“散乱污”企业补充进来，这也
是为什么希望那些网格员参加普查的原因，
因为他们对所属小区的情况最清楚。

污染源普查专业性较强，基层能力

不足怎么办？
很多企业主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你

问他生产了多少产品他很清楚，但你问他排
了多少COD和二氧化硫，他就不知道了。污
染物排放核算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必
须充分利用第三方的力量，购买第三方服务。

首先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污染物排放量核
算方法，市县一级的力量相对薄弱，所以要将
专业素质较高、对核算方法比较了解的队伍
作为第三方力量，帮助地方做好普查工作；

其次，普查数据上来以后，希望建立一个
第三方队伍，对于这些市级、省级的最后汇总
的数据进行核查，看它们能不能反映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区域环境质量。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在质量方

面有何要求？
这次普查的质量要求是六个字“全面、真

实、一致”。“全面”体现在反映环境质量的污
染物必须全面、排放污染物的污染源必须全
面；“真实”就是对污染源排放量的核算方法
必须科学、对污染源调查的数据必须真实；

“一致”则是要与经济社会的活动水平一致、
与区域环境质量一致。

如何保证“全面、真实、一致”？首先要从
技术上保证，保证清查、试点、核算方法的科
学性；

其次在管理方面，要做到“全员控制”和
“全过程控制”。“全员控制”是对污染源普查
技术工作人员做大量的培训，国家层面侧重
于对省里面的培训，省再对市县培训；“全过
程控制”是在普查的每一个过程，国家要随时

下去对地方进行抽查和现场核查，看你的数
据准不准确。

最后是结果管理，所有的数据上来以后，
国家要通过第三方进行抽查核查，通过这些
措施来保证普查工作的质量。

另外，按照有关法律要求，污染源普查对
象有义务接受调查，并应如实按时填报污染
源普查报表，不能拒绝、推诿、阻挠调查，不得
虚报、瞒报和拒报，不得转移、隐匿、伪造、篡
改原始材料。如果出现拒报，瞒报等违法行
为，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核算方

法是什么？
初步考量主要有三种方法：
第一是法律认可的监测数据，如在线监

测、监督性监测等，可以用来核定排放量；
第二，如果没有监测数据，有一些是适合

物料衡算的，就采用物料衡算的方法来核
算。即：工业生产当中进去了多少物料，就必
然会出来多少，因为物料是平衡的，没出来的
就是排放量；

第三，既没有监测数据，也不适合物料衡
算的，则采用产排污系数。就是通过科学的
抽样，归纳出产排污系数，由产排污系数核定
它们的排放量，这一类的企业也特别多。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各级政府

和各个部门如何分工协调？
这次普查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

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
来开展。

国家层面，国务院的 16 个部门都加入了
领导小组。地方层面，污染源普查是属地责
任，县级以上的政府必须担负起来污染源普
查的责任。

总的来说，这项工作不是环保部门单打
独斗的事，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都要担负起自
己的责任。朱熹有云，“向来枉费推移力，此
日中流自在行”，说的就是外部环境好了，事
情的推动就会非常顺利。污染源普查也是一
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个部门、各级
地方政府积极支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污染
源普查工作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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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对象
我市行政区域内有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

普查范围
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

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
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

与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相比，最大的变化
就是普查范围增加了移动源。

普查内容
工业污染源方面：主要涉及企业基本情

况，原辅材料消耗、产品生产情况，产生污染
的设施情况，各类污染物产生、治理、排放和
综合利用情况（包括排放口信息、排放方式、
排放去向等），各类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
情况等。

农业污染源方面：主要涉及种植业、畜禽
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生产活动情况，秸秆产
生、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情况，化肥、农药和地
膜使用情况。纳入登记调查的畜禽养殖企业
和养殖户的基本情况、污染治理情况和粪污
资源化利用情况。

生活污染源方面：主要涉及生活源锅炉
基本情况、能源消耗情况、污染治理情况，城
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城市市区、县城、镇区
的市政入河（海）排污口情况，城乡居民用水
排水情况。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方面：主要涉及单
位基本情况，设施处理能力、污水或废物处理
情况，次生污染物的产生、治理与排放情况。

移动源方面：主要涉及各类移动源保有
量及产排污相关信息，挥发性有机物（船舶除
外）、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情况，部分类型移

动源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普查时间安排
普查前期准备阶段为2017年年底前，重

点做好普查方案编制、普查工作试点、机构组

建、技术培训以及宣传动员等工作。

2018 年为全面普查阶段，各地组织开展

普查，通过逐级审核汇总形成普查数据库，年

底完成普查工作。

2019 年为总结发布阶段，重点做好普查

工作验收、数据汇总和结果发布等工作。

污染源普查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进一步摸清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

分布，了解主要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

况，并建立起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

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对于准确判断当前环

境形势，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社会发展

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不断改善环境质量，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生态环境短板具有重要意义。全市第二
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将为我市加快推进“优雅
城市·大美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知识链接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每 10

年开展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2007 年
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取得显著
成果，在近 10 年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经过 10 年的发展，我国工业经济
和社会人口结构，以及污染源的类型、分布、
规模和性质等都发生了巨变，同时，随着全社
会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公众对准确获取
环境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污染源普查
工作也愈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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